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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

从H7N9看中国信息公开“能见度”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制定和实施，见证了中国社会对于“信息公开”观念从
拒绝、恐惧、排斥到接受、欢迎、推动的巨大变革，而这种观念变革必将从深层
次推动中国早日全面实现政治现代化。

 周汉华

十八大深观察

“消
毒药物的品种较多，如

来苏水 、过氧乙酸、巴

氏消毒液、醛类等。此外，

请别忘了阳光，它是最好的消毒剂。”这

是2003年时一份抗“非典”常识小资料

中的一段话。它的最后一句耐人寻味，

“阳光是消毒剂”，对某些病毒是这样，对

因疾病、变故、流言造成的恐慌也是这

样。经历抗击“非典”一役，这个观念

深入人心。

2007年1月17日，国务院第165次

常务会议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并

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条例的制定

与实施，带来了中国社会观念与体制机

制的巨大变革。

就在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五周年之

际，我们又迎来了H7N9禽流感的挑战。

很显然，政府认真汲取了十年前SARS

疫情瞒报迟报的教训，在最短时间内主

动公开了境内发生人感染H7N9病例信

息，并且每日更新公布疫情。客观上讲，

当前的H7N9疫情是对中国政府提高透

明度成效的一次检验。

 

信息公开条例出台始末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最初的酝酿

和起草，观念上面临的阻力是比较大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传统封建残余的一些

影响在少数干部中应该说还是根深蒂固

的，一些人担心信息公开会影响社会稳

定，一些人害怕老百姓知情，遂以种种理

由封锁信息。加之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

夫以“民主”和“公开性”为口号搞改

革导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易

帜，使国内很长一段时间里官方和民间

均回避类似“公开”这样的提法。

能够实现观念上的重大突破和转

变，将条例制定纳入议事日程，源于党和

政府对于形势的清醒认识和判断，推进

信息化和从源头反腐败是其中最为重要

的两个切入点。

2000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届五

中全会把信息化提到了国家战略的高

度，中央于2001年成立了规格非常高的

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当时由朱镕基同

志任组长，胡锦涛同志任副组长。信息

时代，信息是宝贵的资源，要推进国民

经济社会信息化，必须实现信息的自由

流动，提升国家竞争力。在这一战略考

虑之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于2002年8月5日转发了《国家信息化

领导小组关于我国电子政务建设指导意

见》，首次在官方文件中明确提出要制定

“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法规。国务院信息

办同期完成了经由专家协助起草的条例

征求意见稿和送审稿。

送审稿2002年12月底送交国务院

法制办后，尽管各地的政府信息公开规

定已经纷纷出台，但对于国务院制定条

例的时机是否成熟一直还是有不同认

识，条例的起草再次面临各种不确定性。

在这一关键时刻，中纪委（全国政

务公开领导小组）从建立健全教育、制

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

全局考虑，为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定位，并

在2005年3月24日发布的《中办国办关

于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的意见》中明确

要求“抓紧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成为条例得以制定的最终推动力。当然，

条例起草的整个过程中，党和国家领导

人的政治判断和直接支持起到了决定性

的作用。

 

信息公开成为一种习惯

观念是一切制度的基础。条例的制

定和实施，见证了中国社会对于“信息

公开”观念从拒绝、恐惧、排斥到接受、

欢迎、推动的巨大变革，而这种观念变革

必将从深层次推动中国早日全面实现政

治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推进权力

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完善党务公开、政

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

度”，“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



运行”。

在中央政府的带动下，通过全国范

围内大规模的培训和教育，普通公务员

的观念也在逐步转变过程之中。尤其是

通过近年来正反两方面一些重大案例的

处理，如贵州瓮安事件、松花江水污染

事件、“躲猫猫”事件、三聚氰胺事件、房

管局长天价香烟事件、陕西“表叔”事件、

郭美美事件等，使广大公务员和社会公

众的信息公开意识得以空前增强，信息

公开已经成为全社会的一个热点话题。

观念的变化，带来的是体制机制的全

面变革。近年来，诸如环评风暴、审计风

暴、行政审批过程与结果的公开、“三公”

信息公开、部门预算公开、党务公开、校务

公开、审判公开、检务公开、厂务公开、新

闻发言人制度、信息查询制度、信息公开

年度报告制度等逐步走入公众视野，并越

来越常态化，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建设越

来越符合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

全面实施依然任重道远

政府信息公开作为一项全新的制

度，其实施肯定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

蹴而就。即使在发达国家，信息公开法律

的落实也普遍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如果深入分析，可以发现条例实施

还存在明显的“重制度建设、轻制度应

用”的现象。在政府推动机制之下，各

级行政机关确实非常重视条例的实施，

并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建立制度。但是，

公众应用这些制度还面临各种实际困

难，有些政府官员还不适应公众提出信

息公开申请，甚至会阻扰公众行使知情

权，由此导致制度建设与制度应用脱节。

同时，在政府推动模式之下，许多

行政机关习惯将政府信息公开当作一项

重要行政任务来抓，无非是以领导重视、

开会、发文、建立机构等传统方式落实，

并不太关注公众是否能够应用制度，由

此会进一步加剧“重制度建设、轻制度

应用”的格局，甚至无法避免以会议贯

彻会议、以文件传达文件等常见结局。

这种推动模式最终必然会陷入两难：如

果领导注意力发生转移（不重视），制度

建设可能会忽然失去动力，使整个制度

陷入无人问津的边缘化状态；如果领导

反复强调抓落实（太重视），会进一步强

化“重制度建设、轻制度应用”的格局，

造成更加严重的制度闲置和浪费。

要打破上述格局，有必要在政府前

期大力推动条例实施的基础上，自下而

上引入新动力，以公众的需求和制度应

用为中心，更大限度地发挥法治的推动

作用，实现信息公开领域政府推动与法

治推动相互促进，并逐步向法治推动为

主的范式变革。易言之，条例的实施需

要更加重视、回应公众的需求和需要，以

人民利益为最大考量，实现从制度建设

向制度应用的跨越；需要在继续做好自

上而下主动公开工作的基础上，下大力

气拓宽、完善依申请公开的渠道，容忍、

引导、鼓励公众运用条例，在应用中不断

帮助政府完善制度；需要在继续发挥各

级行政机关作用的基础上，更加充分发

挥法院行政审判、人大监督、媒体监督、

社会监督的作用，调动社会各个方面的

积极性和参与热情。

只有通过这样的范式转变，让制度

充分用起来而不仅仅只是建起来，才能

实现条例的初衷，赋予制度以生命和活

力，并进而让政府信息公开的阳光普照

每一个角落，温暖每一个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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